周至县创建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县任务分解表
	项  目
	评估内容
	评估办法
	责任单位
	备 注

	1.体系建设（10分）
	1.1政策保障（1分）
	县政府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重点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或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
	提供周至县“十四五”规划或研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相关会议纪要、记录等资料。
	县卫生健康局
县发改委
县政府办
	

	
	1.2经费保障
（2分）
	有日常工作经费、卫生应急储备金，能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要及时追加工作经费。
	提供预决算文件、拨款记录、财务报表、经费使用记录、发票和实物。
	县财政局
各相关单位
	

	
	1.3组织机构
（5分）
	县卫生健康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立或指定部门、人员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卫生应急工作。
	各单位制定创建方案（含领导小组），设立应急办并明确相关责任人，办公地点及卫生应急工作设备配备齐全，现场考评疾控、卫生监督机构、定点医院，抽查3个医疗机构（2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随机对5名卫生应急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知识问卷测评。
	县卫生健康局
县疾控中心
各医疗卫生单位
	

	
	1.4联动机制
（2分）
	1.4.1建立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县卫生健康局与其他部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提供文件、工作记录和会议记录。
	县政府办、县卫生健康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教育科技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资源规划局、县经贸局
县融媒体中心
	

	
	
	1.4.2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协调联动机制。
	提供相关文件。
	各医疗卫生单位
	

	2.制度和管理（10分）
	2.1预案方案
（3分）
	2.1.1县卫生健康局、县疾控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卫生应急预案，制定相应执行程序、工作方案。
	提供相关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
	县卫生健康局
县疾控中心
各医疗卫生单位
	

	
	
	2.1.2对预案、方案、执行程序能进行必要的评估、修订。
	提供工作记录。
	
	

	
	2.2规章制度
（2分）
	县卫生健康局和各医疗卫生单位制定卫生应急工作规章制度。
	提供各项规章制度。
	
	

	
	2.3日常工作
（5分）
	县卫生健康局完成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设定的年度工作目标情况。
	提供工作记录、上级文件。
	
	

	3.信息化建设（5分）
	3.1指挥决策
（3分）
	3.1.1县卫生健康局启动我县卫生应急信息化建设，具备信息收集和视频会商等基本功能。
	提供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和远程医疗相关工作资料。
	县卫生健康局
各医疗卫生单位
	

	
	
	3.1.2县级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联网运行。
	现场测试。
	县人民医院
	

	
	3.2信息沟通
（2分）
	县卫生健康局与其他相关部门、毗邻地区卫生行政部门有信息沟通交换渠道。
	提供信息通报相关记录和文件资料。
	县政府办、县卫生健康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教育科技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资源规划局、县经贸局
县融媒体中心
	

	4.队伍和装备（15分）
	4.1专家库
（2分）
	县卫生健康局建立卫生应急专家库，制定专家队伍管理制度。
	提供专家库组建文件、名单和相关工作制度。
	县卫生健康局
	

	
	4.2应急队伍
（3分）
	县卫生健康局组建卫生应急队伍，队伍专业结构合理，队员资料、名单能及时更新。
	提供各专业应急队伍组建文件、名单。
	县卫生健康局、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
	

	
	4.3装备
（5分）
	4.3.1县卫生健康局制定卫生应急装备管理办法，明确仓储、管理、调配、维护、更新等具体要求。
	提供管理制度等文件。
	县卫生健康局
	

	
	
	4.3.2卫生应急队伍装备配备符合相应的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
	提供相关文件，现场查看。
	县卫生健康局
县疾控中心
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
	

	
	4.4储备
（5分）
	4.4.1县卫生健康局制定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或标准。
	提供文件。
	县卫生健康局
	

	
	
	4.4.2制定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明确仓储、管理、调配、维护、更新等具体要求。
	提供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有计划储备合同，建立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调用机制。
	县卫生健康局
各医疗卫生单位
	

	
	
	4.4.3根据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开展储备，且能满足工作需要。
	
	
	

	5.培训演练（10分）
	5.1培训
（5分）
	5.1.1县卫生健康局制定卫生应急培训年度计划。
	提供年度培训计划，提供培训记录、视频资料。
	县卫生健康局
各医疗卫生单位
	

	
	
	5.1.2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医疗卫生技术骨干开展卫生应急培训。
	
	
	

	
	
	5.1.3卫生应急指挥决策人员和技术骨干培训考核通过率达到100%。
	
	
	

	
	5.2演练
（5分）
	5.2.1县卫生健康局制定卫生应急演练年度计划。
	提供年度演练计划，提供2次演练记录、视频资料。提供演练实施方案、总结、评估等文件。
	
	

	
	
	5.2.2县卫生健康局本年度开展卫生应急演练次数不少于2次。
	
	
	

	
	
	5.2.3历次演练均有工作实施方案、总结和评估报告。
	
	
	

	6.监测预警（10分）
	6.1监测
（5分）
	6.1.1县卫生健康局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判定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监测部门制定定期分析报告制度。
	提供文件和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6.1.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报告系统、救灾防病网络直报系统、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运行良好。
	现场查看。
	县疾控中心
	

	
	6.2风险评估
（4分）
	6.2.1县卫生健康局建立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提供文件。
	县卫生健康局
	

	
	
	6.2.2疾控中心开展突发事件及大型活动公共卫生日常风险评估和专题风险评估。
	每月至少开展1次日常风险评估，提供工作记录，评估报告。
	县疾控中心
	

	
	6.3预警发布
（1分）
	县卫生健康局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能及时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和向县政府提出发布预警的建议。
	提供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7.事件处置（30分）
	7.1突发事件处置（20分）
	7.1.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能及时处置，有总结有分析。
	提供近3年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7.1.2突发事件医疗救援时，及时、规范开展医疗救援行动，有总结有分析。
	提供处置和救援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各医疗卫生单位
	

	
	7.2重大活动保障（5分）
	7.2.1重大活动开展前，开展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排查工作，制定卫生应急保障预案或工作方案。
	提供重大活动保障卫生应急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
	

	
	
	7.2.2重大活动期间，能及时正确处置突发事件，顺利完成保障工作。
	
	
	

	
	7.3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
（5分）


	7.3.1县卫生健康局及相关机构、部门、人员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
	有值守制度和管理办法，提供文件和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各相关部门
	

	
	
	7.3.2县卫生健康局能及时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突发事件医疗救援相关情况报告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专人负责，有报告管理办法流程，在规定时限内报告事件进展信息，提供文件和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8.社会动员（10分）
	8.1宣传协作机制
（2分）
	与相关部门建立健康宣教合作机制，与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建立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协作机制。
	提供方案和工作记录。
	县卫生健康局
县融媒体中心
	

	
	8.2知识宣传
（4分）
	定期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教育。
	利用卫生日、宣传栏等开展卫生应急核心知识“五进”宣传。提供相关宣传活动资料。
	县卫生健康局
县疾控中心
县红十字会
各医疗卫生单位
	

	
	8.3技能培训
（4分）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组织志愿者培训并开展相关活动。
	每年开展2次以上志愿者活动，提供活动资料。
	县卫生健康局
县民政局
县红十字会
	




